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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人民政府2024年度

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项目

评价年度 2024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
单位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财政局

评价机构
名称

甘肃信立新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评价对象
名称

下级政府财政运行
评价对象

主体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张家川镇人民政府

实

施

目

的

通过运用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全面、客观

地评价张家川镇政府2024年度政府预算编制执行情况以及预算管理、政府履

职及重点项目实施情况，重点围绕政府工作职责，从政府的预算执行、履职

效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群众满意度等方面，

评价衡量张家川镇政府整体及重点业务实施的最终成效。同时，分析张家川

镇政府在管理中的亮点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合理化建议，转化运用评价成果，提高政府财政运行综合能力，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履职效能。

四

本

预

算

收

支

情

况

（万

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6587.43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6587.43
一般公共预算
本年收支结余

政府性基
金收入

1.00
政府性
基金支出

1.00
政府性基金
本年收支结余

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3.63 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
3.63 国有资本经营

本年收支结余

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
本年收支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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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评价时间范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评价内

容范围：张家川镇政府财政运行支出情况、重点项目实施情况

及政府履职情况。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预算法实施细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29号）；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

4.《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

知》（财预〔2013〕53号）；

6.《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的通知》（财预便〔2017

〕44号）；

7.《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

8.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号）；

9.《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

〔2021〕5号）；

10.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预〔2021〕6号）；

11.《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12.《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天政发〔2018〕120号）；

1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印发《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业务指引》；

1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

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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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其他相关资料。如：政府按照绩效评价工作要求提供的相关

资料，包括绩效目标申报书、数据统计汇总表、资产台账全年

工作情况、项目实施过程资料等；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现场调查

核实等程序获得的资料；绩效评价工作委托书或绩效评价业务

约定书等。

评价方法

1.目标比较法。通过将张家川镇政府2024年度政府履职工

作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根据资料与数据收集情况，对张家川镇政

府2024年度在履职过程中影响其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

外部因素进行分析。

3.公众评判法。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满意度调查问卷，对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问卷调查工作，了解张家川镇政府

2024年度工作开展以及政府履职实施效果。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
价结论

评价得分 78.40 评价等级 良

绩效

分析

指标 投入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66.67% 69.29% 87.50% 82.81% 78.40%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指标设定方面

1.绩效指标设定不规范。张家川镇政府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中未制定中长

期实施规划，无法衡量目标设定与年度规划是否匹配；指标不够细化、清晰。

2.绩效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张家川镇政府未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绩效自评报告指标不够细化、精准。

（二）资产管理方面

1.未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张家川镇政府未定期开展资产盘查、对账工作

，未检查资产使用状况。经评价小组抽查，其他农业和林业机械0.045万元闲置。

2.固定资产账实不符。2024年张家川镇政府购入台式电脑20台、复印机1台、已

完工的西城社区新兴领域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全部计入业务活动费用，未计入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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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导致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三）财务收支方面

大额资金支付未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张家川镇政府2024年度部分大额

资金使用未见党委会上会记录。

（四）会计核算方面

1.燃油费、电费会计核算不规范。2024年度张家川镇政府预付燃油费1万元，预

付张家川镇电费11.21万元，合计预付金额12.21万元，会计核算时直接计入业务活

动费用不规范，应计入预付账款，实际使用取得发票是再计入费用。

2.银行基本账户未记账，账实不符。截至2024年12月31日张家川镇政府银行基

本账户（账号：140510……8469）余额18.66万元，该账户未纳入会计核算，账实不

符。

3.多计费用。2024年5月13日，张家川镇政府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恒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认购书，购买商铺一套，总价384.575万元，2024年5月16日，预付

房款380万元，计入业务活动费用，会计核算不规范，预付房款应计入预付账款。

（五）项目管理方面

1.项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①张家川镇人民政府业务用房维修改造项目于

2022年8月16日开工建设，2022年11月13日张家川镇政府组织验收。截至2025年7月9

日，该项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②张家川镇东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于

2024年8月25日开工建设，2024年10月29日张家川镇政府组织验收。截至2025年7月9

日，该项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③张家川县张家川镇西街村党群服务中心项目于

2024年6月4日开工建设，2024年9月18日张家川镇政府组织验收。截至2025年7月9日

，该项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④张家川县张家川镇南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于

2024年5月29日开工建设，2024年10月9日张家川镇政府组织验收。截至2025年7月9

日，该项目未编制竣工财务决算。

2.煤炭采购没有验收资料。经评价小组抽查2024年度张家川镇政府采购煤炭情

况，费用支付时全部没有煤炭验收过磅单，如：2024年11月支付张家川镇杨川村帮

扶工作队煤炭费1万元；2024年7月支付张家川镇刘家村煤炭费1万元；2024年10月支

付张家川镇园树村帮扶工作队煤炭费0.7万元；2024年6月支付张家川镇查湾村煤炭

费0.75万元；支付张家川镇前山村煤炭费0.74万元；全部没有煤炭验收过磅单。

3.部分零星项目没有验收。①张家川镇政府2024年度国土绿化项目资金共支付

59.04万元，分别是张家川镇北出口人行道绿化整治项目34万元；张家川镇2023年春

节绿化栽植建设项目15万元；张家川镇2023年二级公路绿化带整修项目8.04万元；

张家川镇阳上村行道绿化整治2万元；项目完工没有验收。②张家川镇赵川村河道治

理及清淤项目11.8万元，项目完工没有验收。

4.部分项目未按合同约定及时付款。张家川县张家川镇人民政府业务用房维修

改造项目、张家川镇东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张家川县张家川镇西街村党

群服务中心项目、张家川县张家川镇南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四个项目均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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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截至2025年7月9日，项目设计费、监理费均未未按合同约定及时付款。

5.部分项目招标程序不规范。①未公示直接发布通知书。张家川镇东城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于2024年8月23日举行开标会议，确定中标单位，发布评审公告

，同日，直接发布中标通知书，评审后未进行公示。张家川县张家川镇西街村党群

服务中心项目于2024年5月28日举行开标会议，确定中标单位，发布评审公告，同日

，直接发布中标通知书，评审后未进行公示。②过程资料不完善。张家川县张家川

镇西街村党群服务中心项目过程资料不完善，如：参加开标评标会议投标单位签到

表未签字，投标书送达登记表未签字，开标前投标书检查情况登记表未签字，开标

记录表投标人未签字。

五、有关意见建议

（一）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合理运用绩效结果

建议张家川镇政府增强绩效管理意识，结合政府职责、工作任务合理设置政府

财政运行综合绩效目标，明确年度周期内财政资金使用的预期产出结果和效益。加

强绩效目标管理，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将年度工作计划分解下达，落实责任主体，

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合理运用绩效评价工作结果，提高政府整体绩

效工作质量。

（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建议张家川镇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政府各项内部管理制度，通过制

定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项目运行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提高公共服务

的效率和效果，进一步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水平。

（三）健全资产管理体系和制度，明确管理主体与职责

建议张家川镇政府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规定，从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

调拨、转让、报废等各个环节，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以防国有资产流

失。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

点，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四）加强项目管理，持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建议张家川镇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实施政府应当加强管理职能，对已

完工的建设项目按时组织验收，完善验收质量检查、考核及记录，及时进行结算审

核，加强项目质量可控性，做到逐层复核层层把关。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聚焦“三农”重点，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优化产业布局，以“三园两基地”培育为主线，建成“一川五片带”种植片带，

逐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农业种植、畜牧养殖、清真餐饮、商品贩卖、交通运输多点

开花的特色产业布局。建设和美乡村，坚持以落实道路拓宽、巷道硬化、水渠建设、

雨污管网改造等基础设施补短板措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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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牢底线任务，脱贫成效持续巩固

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抓好防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

充分发挥“一键报贫”机制作用，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深入对照“2+3+

1+N”，紧盯惠农政策落实、农村“三资”管理、合作社规范运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加大整治力度。

（三）聚焦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全面落实惠民政策，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足额发放城乡低保、特困供养、社

会救助等各类惠民资金，创业贷款、异地备案、医疗救助、养老保险、养老认证、社

保卡办理等为民服务事项全面开展。

（四）抢抓发展机遇，狠抓项目建设。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项目前期、开工、在建、入库四个环节，严格

落实领导包抓、协同推进、定期调度机制。

（五）聚焦基层治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深化主动创稳创安，持续在信访接访、矛盾化解上用智用力，在宗教和顺、隐患

消除上用心用功，推动信访接访、矛盾问题化解由“堵”变“疏”，化解历史遗留问

题。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紧

盯薄弱环节，分领域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食品药品、烟花爆竹、学校安全等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开展交通劝导和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点，完善了防灾减灾预

案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有效防范各类隐患和事故发生

（六）聚焦中心任务，有效保障服务大局。

保障县城建设，加速土地征收。组建征地专班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完成重大项目建

设用地保障，有效保障了各类项目落地开工。守牢底线任务，整治成效明显。聚焦耕

地保护、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坚持日常巡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常态化

开展违法占地建房整治行动宣传巡查。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报告质量评估

根据《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聘用第三方评价

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我们按照“谁委托、谁考评”的原则

，组织财监、管理股室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人民政府

2024年度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报告》质量评估打分，等级为“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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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掠影

主评人 徐小琴、夏喜娟

八、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投入目标（12分）
1.1目标设定（6分）

1.2预算配置（6分）

2.过程目标（28分）
2.1预算执行（10分）

2.2预算绩效管理（10分）

2.3资产管理（5分）

2.4项目管理（3分）

3.产出目标（28分）
3.1重点工作开展情况（15分）

3.2职责履行情况（13分）

4.效益目标（32分）

4.1经济效益（6分）

4.2社会效益（6分）

4.3生态效益（4分）

4.4可持续影响（6分）

4.5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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